株洲市渌口区项目建设过程社会化

第三方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过程社会化第三方服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实现政府投资项目进一步降本增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市相关政策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化第三方服务机构，是指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具有相应执业资质、在本地区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提供相关业务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第三条  本地区政府或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委托社会化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自身不能完成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服务，适应本办法。主要包括：项目建设中的论证、设计、资产评估等咨询服务；概算、预算、结算、决算编制及跟踪审计等造价咨询服务；监理、勘探、环评、检测检验等技术服务；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等代理服务。

第四条  第三方服务机构不得将受委托事项进行转包和分包。

第五条  推行第三方服务“谁使用、谁采购”工作机制。项目业主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株洲市渌口区政府采购项目成本控制操作细则》和《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项目成本控制工作的通知》要求，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选择第三方服务机构。

第六条  推行第三方服务“交叉”管理机制。
1.同一项目的概算、预算、结算、决算编制造价咨询服务，在财政财评委托评审和审计复审时，原则上选择不同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

2.造价咨询服务经财政财评委托评审、审计委托复审后，可以视项目具体情况，采取抽查的方式，选择第二家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复核。

3.投资额度2000万元以上项目的预算、结算、决算编制完成后，除内容单一、造价分析不会产生明显分歧的项目外，应采用第二家第三方服务机构复核。
第七条  推行第三方服务机构负面清单管理评价机制。存在以下情况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列入负面清单管理：

1.以不正当手段或方式获得委托业务的；

2.将项目转包或分包的；

3.提供虚假报告或严重工作失误的；

4.预算编制严重失真、项目设计严重不合理的；

5.与相关方串通舞弊或弄虚作假的；

6.过度设计、造价不实、评估失真，复审后误差率达到15%以上的；

7.存在违法问题或被上级相关部门列入失信人名单等情形的。

列入负面清单管理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三年内禁止参与区内项目服务事项。

第八条  建立第三方服务机构信用体系评价运用机制。
1.区发改局牵头，审计局、财政局、住建局及其他行业部门、第三方服务机构使用部门共同参与，共同建设第三方服务机构信用体系。

2.遵循“谁使用、谁评价”的基本原则，各相关主体部门单位在第三方服务机构每一个委托事项完成后，对委托机构在规划设计、造价咨询、资产评估等服务中的设计过度、造价编制不实、评估失真等现象进行服务评价，评价结果报送区发改局。区发改局每季度汇总全区相关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评定结果依法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3.年度分类综合评定后三位的服务机构，予以淘汰，被淘汰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三年内不得承接区内政府投资项目服务事项。

第九条  推行服务费用同服务质量直接挂钩机制。
（一）预算编制误差率控制管理

1.预算编制误差率5% -10% （含10%）的，误差率在5%以上部分每超过1个百分点，扣减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造价咨询费用金额的5%。

2.预算编制误差率超过10% 以上的，每超过1个百分点，扣减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造价咨询费用金额的10%，扣完为止。

（二）结算、决算编制误差率控制管理

1.结算、决算编制误差率在3% -10% （含10%）之间的，误差率在3%以上部分每超过 1个百分点，扣减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造价咨询费用金额的5%。

2.结算、决算编制误差率超过10% 以上的，每超过1个百分点，扣减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造价咨询费用金额的10%，扣完为止。

（三）同一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当年在区内累计误差率3次超过10%或1次误差率超过15%的，3年内禁止承接本地区政府投资项目服务。 

第十条  对委托事项的相关业务牵头部门及分管负责人，如第三方机构纳入了负面清单，对委托事项的负责人追究责任，涉及一年内有三次的，则进行组织处理，涉嫌违纪违法的，则移交纪委监委、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方服务机构综合评价表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自评得分
	单位评价
	发改评定

	1
	综合评定
	20
	第三方服务机构总体评价（此项评定原则上无满分）
	
	
	

	2
	职业资质
	5
	具备国家认可或审批的行业职业资质
	
	
	

	3
	场地设施
	5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室场所符合相关行业管理要求
	
	
	

	4
	人员配置
	5
	有较强的人员队伍力量，符合行业管理要求
	
	
	

	5
	工作纪律
	5
	无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况，严格落实各项工作纪律要求
	
	
	

	6
	工作作风
	10
	工作作风严谨，没有出现工作不实、敷衍了事的情况
	
	
	

	7
	业务流程
	15
	熟悉业务要求，业务流程清晰，业务能力精湛，成效良好
	
	
	

	8
	协议管理
	15
	及时签订委托业务合作协议，严格落实保密要求
	
	
	

	9
	采购管理
	5
	按流程进行了招投标或政府采购（含电子卖场）
	
	
	

	10
	收费情况
	10
	收费合理，按相关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11
	其他方面
	5
	存在其他的不足或问题情况的，根据实际情况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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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正当手段或方式获得委托业务的
	
	

	
	将项目转包或分包的
	
	

	
	提供虚假报告或严重工作失误的
	
	

	
	预算编制严重失真、项目设计严重不合理的
	
	

	
	与相关方串通舞弊和弄虚作假的
	
	

	
	过度设计、造价不实、评估失真，复审后误差率达到15%以上的
	
	

	
	存在违法问题或被上级相关部门列入失信人名单等情形的
	
	


评价单位：________________ 委托内容：________________  评价时间：________________

机构自评得分：____________ 单位评价得分：____________  审计评定得分：____________



